
           

【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對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的意見書】 

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是一個推動教會和社會實踐性別公義的婦女基督徒團體，自 2004 年

天水圍家庭慘劇發生後，致力推動香港反家暴政策和倡導被虐婦女的權益，同時，也在香港教

會層面推動反家暴教育。我們認為暴力是對生命和關係的扭曲，損害上主創造人類的美善，教

會應直斥暴力的禍害。我們認為教會和社會也當參與建設和平非暴力的環境及文化，讓受暴力

對待的婦女能夠從暴力中得解放，獲得耶穌所應許的豐盛生命；同時教會和社會也急需關注和

行動，將家庭暴力這個社會的罪根拔起。 

本會關心到家暴法例需合符社會之家暴問題狀況，並家暴受害者的切身需要。就政府向立

法會提交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修改廿年前所定的《家庭暴力條例》，本會同意有著

迫切性，本會歡迎目前立法會正式討論 2007 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 

在參考政府的草案建議，與及改革家庭暴力條例聯盟(聯盟)的建議書下，本會提出以下意見： 

1. 有關家庭暴力的定義：現時《家庭暴力條例》和目前修訂條例草案都沒有清楚界定家庭暴

力的定義，以能清晰確定《家庭暴力條例》的保障範圍，落實保護家暴受害人的需要。我們認

同聯盟的建議，家庭暴力的定義應涵括：(一)肢體暴力、(二)性暴力、(三)精神虐待、(四)疏忽照

顧兒童、長者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五)親密關係中的纏繞行為及(六)讓兒童活在家庭暴

力的環境之下。 

2. 家庭關係應包括同居和前同居同性伴侶：本會歡迎目前修訂條例草案擴大親屬界定範圍，

比以前只保障同居異性伴侶、配偶及其子女為進步。但同時，我們不能忽略同性伴侶關係同樣

可能面對家庭暴力問題，這也是目前社會中親密關係形態之一，理應獲法律保障。 

3. 從受害人角度實施保護令及物業令：目前強制令的原意是禁止施虐者接近受害人及其居

所，但這未有進一步以受害人的人權角度，積極保障受害人及兒童免受其他騷擾行為，保障受

害人的財物和繼續居住現址的權利。保護令的範圍應包括： 

 答辯人需向申請人賠償因其暴力行為引致的損失； 

 申請人可向答辯人索取經濟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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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物業令是確保家暴受害人可以繼續在現址居住，並有權使用住所的傢具。 

4. 設立家庭暴力法庭：除法例的修改外，我們要求法制的配合。設立專責的家庭暴力法庭，

一併審理家庭暴力中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一方面可以加快司法程序，讓受害人得到最快和有效

的法律保障。同時，另一方面，司法人員可以透過工多藝熟的過程，增強對家暴議題的敏感度，

能更直接幫助受害人的需要。 

5. 確立施虐者承擔刑事責任：我們明白目前的草案仍只屬民事法例的修改，著眼點是保護家

暴受害人，但相距政府所說：「零度容忍家庭暴力」的目標仍然甚遠。我們認為施暴者要承擔刑

事責任，律政署有責任將目前散落在不同刑事及民事的法例條文整理出來，並提出施虐者和受

害人的界定、列明每項罪行的刑罰，包括循簡易治罪或公訴下的監禁及罰款等，方便執法及司

法人員進行刑事起訴，並有助向公眾闡明家庭暴力乃是刑事罪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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